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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在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

658 号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或其他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

监事 3名。会议由王莉女士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再将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并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鉴于公司提名的董事在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

莱医械”）董事会中的席位已低于半数，不能继续控制其董事会相关决策，且持

股比例不足以对康德莱医械的股东大会决策产生控制性影响，公司拟不再将康德

莱医械纳入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组并非公司的交易行为，故本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为本次重组编制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不

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报告书（草案）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重组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也不涉及公司购买或出售资产，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故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的规定。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

规定。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是否摊薄即期回报及相应措施的议案》；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每股收益不存在被摊薄的情况。公司拟采取相关措施，

防范可能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本次重组相关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为本次重组之目的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

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具体内容

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康德莱企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事项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康德莱

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

等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康德莱

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

件合法有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组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

议案》； 

公司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未发生重大资产购买、出售行为，亦不存在与本

次重组相关的资产购买、出售行为。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情形的议案》； 

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三条规定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的情形。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